
《台灣味之素 20 週年抽獎活動》領獎信函 

 中獎獎項：  

※ 累積中獎價值為 1,000 元以上者需填寫並寄回領獎信函，逾期或未完成者僅能兌領價值合計在 1,000 元以內之

獎項，其他獎項視同放棄；累積中獎價值未滿 1,000 元者不需填寫。 

※ 請依實際中獎獎項勾選，若獎項勾選錯誤或填寫錯誤，主辦單位具有修改之權利。 

□ 大獎：電子禮券 1 萬元（價值 10,000 元），共__________個 

 請填寫獎項收件之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

*獎項以電子序號型式提供，並以「手機簡訊方式」發送至中獎者所填寫之手機號碼，請確保手機號碼填寫正確，若因號碼 

錯誤以致發送錯誤或失敗，恕不再補發獎項，中獎者不得異議。 

 

□ 貳獎：食見好生活禮盒（價值 4,000 元），共__________個 

 請填寫獎項收件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請填寫白天可收包裏地址) 

 

□ 參獎：味之素集團吉祥物「AjiPanda」玩偶（價值 850 元），共__________個 

 請填寫獎項收件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請填寫白天可收包裏地址) 

 

□ 特別獎：日圓旅遊金 20 萬元，請於下方勾選獎項領取方式： 

□ 方式 1：中獎者【有日幣外幣帳戶】，提供銀行帳號資訊如下，主辦單位將以匯款方式提供。 

 

□ 方式 2：中獎者【無日幣外幣帳戶】，將親至主辦單位台北辦公室親領簽收日幣現金。 

【特別獎】日圓旅遊金 20萬元 

中獎者本人【日幣外幣帳戶】銀行存摺封面 

浮貼處 

(請提供正確匯款銀行帳號及戶名，以利主辦單位處理後續匯款事宜) 



《味之素 20 週年抽獎活動》領獎信函 

 下列資訊攸關您的中獎權益，請務必填寫正確資訊 

中 獎 者 姓 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聯 絡 電 話 1. 市內電話: 2. 手機號碼: 

戶 籍 地 址  

中獎者親筆簽名處  

中獎發票正本及購買明細浮貼處 

兌獎方式： 

❖ 請將填妥後領獎信函檢附中獎發票正本(需含購買明細)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於 2026/02/11 前(以郵戳為憑)以掛號信件寄回：

104079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368 號 5 樓《味之素 20 週年抽獎活動小組》收，逾期視同放棄兌獎權利。 

❖ 有效中獎發票係指於 2025/12/01 00:00 ~ 2026/01/25 23:59 止所開立且發票明細須能清楚辨識購買『味之素指定活動產品』單

筆滿 199 元（以購買活動產品折扣後金額計算），且負責廠商/進口商為台灣味之素股份有限公司之產品；抽中「特別獎」之發票

除須符合上述抽獎資格外，該筆發票需同時有購買「味之素®AjiPanda®高鮮味精」，且為指定通路全聯福利中心、家樂福、百貨

超市、味之素線上購。中獎者之兌獎發票未符合活動規範，將直接判定喪失得獎資格，恕無法以其他購買發票遞補。若發票上無購

買項目，需另附購買明細。如發票遺失、提供標示不完整、無法辨識或無法提供正本者，視同無效；如中獎之發票經活動小組檢核

後不符合活動規範，視同不符合兌獎資格，亦不再補抽。 

❖ 若中獎發票為雲端發票(電子發票存載具者)須附上載具截圖畫面，且能清楚辨識『發票號碼/發票日期/發票開立店家名稱/載具類別

（如：手機條碼、會員載具等資訊）/完整交易明細』等相關資訊作為兌獎之依據。 

❖ 中獎者若未滿 18 歲，不論中獎金額多寡，除中獎者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，需另附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協同辦理領獎

及一切相關手續方能領獎。 

❖ 經審核確認中獎者兌獎無誤符合資格後，獎項統一於 2026/03/30 前寄出，未收到獎項或是獎項收到有問題者，請於 2026/04/10

前來電，逾期視同獎項收件無誤。 

❖ 【大獎】獎項以電子序號型式提供，並以手機簡訊方式統一於 2026/03/30 前發送至中獎者所填寫之手機號碼，請確保手機號碼填

寫正確，若因號碼錯誤以致發送錯誤或失敗，恕不再補發獎項，中獎者不得異議。 

❖ 【特別獎】獎項領取提供二種方式，並於 2026/03/30 完成獎項核發作業： 

⑴ 中獎者【有日幣外幣帳戶】，請提供相關銀行帳號資訊，將以匯款方式提供。 

⑵ 中獎者【無日幣外幣帳戶】，需親至主辦單位台北辦公室親領簽收日幣現金，恕無法以寄送方式提供。 

❖ 詳細活動辦法以活動網頁公告為準，活動專線(02)2502-1123(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10:00～17:00，不含例假日)。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❖ 本活動限設籍臺灣之本國公民且非營業買受人始得參加，參加者不得以公司或機構團體名義參加；登錄之發票不得打入買方之統一

編號，且不得為手開式發票。獎項寄送地區僅限台澎金馬，主辦單位不處理郵寄獎品至海外地區之事宜。 

❖ 實體獎項收件地址/電子禮券收件手機號碼請詳細填寫，因資料不完整或錯誤，導致獎品無法運送或無法聯絡中獎者，視同放棄。 

❖ 活動參加者需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，並未冒用或盜用他人資料，如有不實或不正確資訊，主辦單位將取消其

中獎資格，並就其損害主辦單位或任何第三人權益，保留一切民、刑事訴追之責。 

❖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獎項價值新台幣 1,000 元(含)以上者，需繳交身分證影本供報稅使用，並於次年列入本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

稅申報，主辦單位將不再另外寄發紙本中獎所得扣繳憑單。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 20,000 元，依法需預先繳交 10％機會中獎稅金，

中獎者若非中華民國國境內設籍之國人(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)不論中獎者所得之金額，須就中獎所

得扣繳 20%機會中獎稅。中獎者若不願意配合，則視為自動棄權，不具得獎資格。中獎者同意依台灣相關稅法規定繳納稅捐，並同

意主辦單位得依相關法令代扣(繳納)相關稅捐。 

❖ 獎品以實物為準，均不得轉換、轉讓或折換現金，主辦單位保留更換獎項之權利。 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浮貼處 

(中獎者若未滿 18 歲，除中獎者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，需另附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) 


